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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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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皇台酒业 公告编号：

2025-035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4日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1月11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

董事。 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董事会同意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待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取消监事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公司章程》《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制

度全文。

13、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70

证券简称：华明装备 公告编号：〔

2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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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5年11月14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4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09:15-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1699号上海圣诺亚皇冠假日酒店3楼诺亚3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肖毅先生

（7） 会议通知： 公司于2025年10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5〕078号）。

（8）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

权。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96,225,431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46,209股，

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385,300股，

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0%。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股东共计401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80,007,106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344％。

根据上述信息，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计40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80,392,406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774%。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0,180,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5％；反对19,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弃权19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049,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1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19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林祯、凌宇斐

3、结论性意见：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

和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688159

证券简称：有方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69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德大厦1号楼43层电力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

普通股股东人数 8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1,386,4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386,4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3.781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3.78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杜广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长王慷、独立董事罗珉因个人事务请假，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子瑞、财务总监邱芳勇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谢显清、凌素丽列

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6,007 99.6801 84,536 0.2693 15,864 0.0506

2.00《关于制定、修订、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72,727 99.6378 97,816 0.3116 15,864 0.0506

202、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73,427 99.6400 97,116 0.3094 15,864 0.0506

203、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55,962 99.5843 97,116 0.3094 33,329 0.1063

204、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55,962 99.5843 97,116 0.3094 33,329 0.1063

205、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55,962 99.5843 97,116 0.3094 33,329 0.1063

206、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55,962 99.5843 97,116 0.3094 33,329 0.1063

207、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55,962 99.5843 97,116 0.3094 33,329 0.1063

208、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55,962 99.5843 97,116 0.3094 33,329 0.1063

209、议案名称：修订《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73,427 99.6400 97,116 0.3094 15,864 0.0506

210、议案名称：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77,127 99.6518 93,416 0.2976 15,864 0.0506

211、议案名称：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77,127 99.6518 93,416 0.2976 15,864 0.0506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55,946 99.5843 114,597 0.3651 15,864 0.050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306,107 99.7441 64,436 0.2052 15,864 0.050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5,939,

626

97.8507 114,597 1.8878 15,864 0.26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4、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显清、凌素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

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630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公告编号：

2025－112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一）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至下一期。 现暂以截至2025年9月26日相关数据测算，公司总股本为13,409,471,510股，拟派发现金

红利为670,473,575.50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司如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等股本总额发生变动

情形时，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

总额进行调整，并将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四）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3,409,471,

51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

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0.4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1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11月24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11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一）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11月24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29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 08*****166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 08*****333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11月12日至登记日：2025年11月21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咨询联系人：王逍，张宁

咨询电话：0562－5860148，0562-5860149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二）十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三）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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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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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独立董事离任情况

2025年11月13日，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朱

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繁忙，朱明先生提出辞去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朱明先生原定任期为2023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8日。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朱

明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亦不会对日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之日起生效。

截至2025年11月13日，朱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并已

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工作交接。 辞职后，朱明先生将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

朱明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朱明先生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二、备查文件

朱明先生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375

证券简称：汉马科技 编号：临

2025－065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营销分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结执行。

●上市公司营销分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执行人（一审原告）。

●涉及诉讼事项金额：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营销分公司” ）起诉泉州市华菱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华菱” ）等买卖合同纠纷：泉州华菱、杨翔、吴丽超、许建中、杨远卿、杨捍

东、陈利玲、纪韵琴支付公司营销分公司货款28,959,828.11元并支付自2021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

之日的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4倍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

金，承担实现债权费用220,409.00元；案件受理费94,211.00元，保全费5,000.00元，合计99,211.00元，

由泉州华菱、杨翔、吴丽超、许建中、杨远卿、杨捍东、陈利玲、纪韵琴共同负担。

自一审调解至本公告日，公司营销分公司诉泉州华菱案已执行回款12,441,880.32元。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公司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

再次申请执行，目前暂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依据

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实际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前期， 公司营销分公司与泉州华菱签订经销协议书后， 后续泉州华菱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购车款，

2021年8月18日，公司向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泉州华菱及其担保人支付公司营销分公司

货款及其违约金。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分别于2021年11月5日、2022年3月

1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公司关

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91）和《公司关于公司营销分公司诉讼事项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7），披露了公司营销分公司起诉泉州华菱等的买卖合同纠纷及一

审调解情况。

二、案件的执行情况

自一审调解至本公告日，公司营销分公司诉泉州华菱案已执行回款12,441,880.32元。

公司营销分公司于近日收到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5）皖0504执1400号之

一《执行裁定书》，裁定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公司营销分公司与被执行人泉州华菱、杨翔翔（曾用名杨翔）、杨捍东、纪韵琴、许建

中、杨远卿、吴丽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的（2021）皖05民初246号民事调

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本院于2025年5月6日立案执

行，目前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

第六款之规定，裁定终结对（2021）皖05民初246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

三、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公司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目前暂无法预计

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实

际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300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

2025-054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触及

1%

整数倍的公告

股东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4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亿力集团” ）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11月4日至2026

年2月3日），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670,01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其

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于11月14日收到亿力集团出具的《关于减持太阳电缆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获

悉亿力集团于11月13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973,37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1%。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50,0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623,

374股。本次减持前，亿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5%；本次减持后，亿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

为13.9%。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二、股东权益变动说明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西三环路19号金山橘园工业区项目D-1号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1月13日

权益变动过程

2025年11月13日，亿力集团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973,37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1%。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50,000股；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623,374股。 本次减持前，亿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占公司总股本

的15%；本次减持后，亿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13.9%，本次减持与此前

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股票简称 太阳电缆 股票代码 002300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797.3374 1.1

合计 797.3374 1.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10,835.0014 15 10,037.664 13.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835.0014 15 10,037.664 13.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

的公告》，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11月4日至

2026年2月3日），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670,01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1%。

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一致， 减持数量在已披露减持计划的

范围内，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减持计划尚未

履行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

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太阳电缆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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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惠州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兴启西路3号惠州信宇人一号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2

普通股股东人数 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6,572,03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6,572,0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390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3908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97,754,38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

为3,461,480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志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余德山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所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489,447 99.8226 70,105 0.1505 12,482 0.0269

2.00、《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489,447 99.8226 70,105 0.1505 12,482 0.0269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489,447 99.8226 70,105 0.1505 12,482 0.0269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488,869 99.8214 70,683 0.1517 12,482 0.0269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489,447 99.8226 70,105 0.1505 12,482 0.0269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489,447 99.8226 70,105 0.1505 12,482 0.0269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498,929 99.8430 70,105 0.1505 3,000 0.0065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498,929 99.8430 70,105 0.1505 3,000 0.0065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478,929 99.8000 90,105 0.1934 3,000 0.0066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498,929 99.8430 70,105 0.1505 3,000 0.0065

2.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498,929 99.8430 70,105 0.1505 3,000 0.0065

2.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498,929 99.8430 70,105 0.1505 3,000 0.0065

2.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16,209 93.8568 109,330 5.9790 3,000 0.164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12关联股东杨志明、曾芳、深圳市智慧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家

砚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丛启路、张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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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安奈儿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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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至15:00。

（二） 现场会议地点：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2018号天安云谷产业园一期3栋A座15楼

1501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同一股份只能选

择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股东大会的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文涛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如下：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13,016,872股。 鉴于公司股东曹璋先生已放弃其

持有的公司30,562,419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且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为606,252股，因

此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1,848,201股。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81名，代表公司股份28,

545,9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977%；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

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下同）共计79名，代表公司股份775,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63%。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2名，代表公司股份27,770,71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71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9名，代表公司股份775,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63%。

4、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曾任伟先生、监事谢惠芳

女士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金杜（深

圳）律师事务所指派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其中特别决议

案均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普通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具体表决情况详见附件：决议案投票结果）：

特别决议案：

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2.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

2.01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2.0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2.0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2.06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2.07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雅婷律师、姜瑶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附件：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是否

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1.0

0

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并取

消监事会的议

案

总计

28,545,

915

28,278,

815

99.0643%

256,

000

0.8968%

11,

100

0.0389%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775,200 508,100 65.5444%

256,

000

33.0237%

11,

100

1.4319%

2.0

0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

1

关于修订《募

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议案

总计

28,545,

915

28,276,

915

99.0577%

257,

900

0.9035%

11,

100

0.0389%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775,200 506,200 65.2993%

257,

900

33.2688%

11,

100

1.4319%

2.0

2

关于修订《股

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总计

28,545,

915

28,276,

915

99.0577%

257,

900

0.9035%

11,

100

0.0389%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775,200 506,200 65.2993%

257,

900

33.2688%

11,

100

1.4319%

2.0

3

关于修订《董

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总计

28,545,

915

28,276,

915

99.0577%

257,

900

0.9035%

11,

100

0.0389%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775,200 506,200 65.2993%

257,

900

33.2688%

11,

100

1.4319%

2.0

4

关于修订《独

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总计

28,545,

915

28,278,

815

99.0643%

256,

000

0.8968%

11,

100

0.0389%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775,200 508,100 65.5444%

256,

000

33.0237%

11,

100

1.4319%

2.0

5

关于修订《关

联交易决策制

度》的议案

总计

28,545,

915

28,276,

915

99.0577%

257,

900

0.9035%

11,

100

0.0389%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775,200 506,200 65.2993%

257,

900

33.2688%

11,

100

1.4319%

2.0

6

关于修订《对

外担保管理办

法》的议案

总计

28,545,

915

28,276,

815

99.0573%

258,

000

0.9038%

11,

100

0.0389%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775,200 506,100 65.2864%

258,

000

33.2817%

11,

100

1.4319%

2.0

7

关于修订《对

外投资管理办

法》的议案

总计

28,545,

915

28,275,

815

99.0538%

258,

000

0.9038%

12,

100

0.0424%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775,200 505,100 65.1574%

258,

000

33.2817%

12,

100

1.5609%

注：A股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